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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旅”或“公司”）拟向博康智

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康智能”）的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博康智能 100%的股份，同时拟向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宿迁新毅德辉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张滔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称“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部湾旅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

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审阅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以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所有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特此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相

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博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奥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张滔等 16 名补偿义务人关于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利润补偿协议》、《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宿

迁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张滔关于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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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公司聘请的

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机构及其经办的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交易对象不存在现时及可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

进行的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及要求。 

6、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为依据，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提高公司质量、核心竞争力和投资者回报能力，有利于公司长期健

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如公

司在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定价公平、合理，方案切实可行，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9、本次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

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0、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11、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及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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